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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教制度废止后，原有的治安管理
处罚、劳动教养、刑法“三足鼎立”的模
式被打破。因此，去年全国各地的社区
矫正机构显得格外忙碌，不仅分流安置
转型的劳教民警，还要接收部分原可被
劳教的人员，在社区服刑。

“2014年，社区矫正工作步入全面
推进发展阶段”，司法部本月提供的一
份资料显示，截至 2014年 11月底，全国
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 218.9万人，累
计解除矫正 145.9万人，现有社区服刑
人员73万人。

上述数据比历史同期有较大涨
幅。2014年 1月初，司法部社区矫正管
理局局长姜爱东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通
报：到 2013年 11月底，各地累计接收社
区服刑人员 170.7万人，累计解除矫正
104万人，现有社区服刑人员66.7万人。

也就是说，仅统计全国的现有社区
服刑人员数量，2014年比2013年增加了
6.3万人。

张国华说，至去年底，上海市的社
区服刑人员约有 8800多人，“去年高峰
时期，社区服刑人员曾达到万人上下”。

上海市静安区司法局社区矫正中
心主任丁海蓉也表示，劳教制度废止
后，社区服刑人员明显增加，“过去几
年，全年累计的社区服刑人员 120人左
右，去年则达到了250人左右，增加比例
超过了1/3”。

丁海蓉说，虽然去年的工作压力骤
然增加，但是上海摸索了10余年的社区
矫正模式“给力”，“工作压力确实大了，
但是去年社区服刑人员的重复犯罪率
为零，也就是说没有人再次犯罪，这也
是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

现年 51岁的卫华（化名）目前是上
海市静安区的一名社区服刑人员，曾两
次入狱，他回忆，第二次入狱假释后，

“没房子，没工作，没家人，联系了几十
个单位都找不到工作，睡过大桥洞，住
过候车室，当时就想，索性破罐子破摔，
继续干坏事算了”。静安区社区矫正中
心找到他，帮他解决了住房和工作。卫
华认为，跟劳教相比，社区矫正更人性
化。

随着社区矫正的升温，也有一些专
家学者提出，“防止社区矫正成为另一
种形式的劳教”。

“这方面也是我们上海市社区矫正
管理局的工作重点之一，比如我们制定
的社区矫正执法人员职业规范，对于执
法程序、执法条件、执法对象都做了严
格的限定。社区服刑人员佩戴的电子
监控设备，也都是佩戴在脚腕等身体部
位，能用衣服遮盖，充分考虑了服刑人
员的隐私权”。张国华告诉记者，这些
规范和限定，都是为了防止社区矫正成
为另一种劳教。

据了解，去年不少地区都开展了社
区矫正的执法情况专项检查。安徽省
司法厅社区矫正处负责人告诉新京报
记者，去年6月，安徽省司法厅与安徽省
检察院联合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专项检
查，重点对社区服刑人员外出管理制度
执行情况、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三类
罪犯”社区矫正情况以及保外就医罪犯
考察回访等进行重点检查。

去年初，安徽全省1516个司法所全
部配备了二代身份证读卡器，社区服刑
人员报到、参加学习和社区服务，全部
实行刷证确认。“刷证信息和日常电话
报告内容都将自动转移到信息管理平
台，进一步推进‘人防’向‘技防’的升级
转换，减少了执法的随意性”。

刘仁文认为，可以考虑设立类似
“行为监督”的干预手段，“在社区矫正
法中，对那些屡教不改的轻微违法犯罪
人员，如果经过专家小组评估后，认为
其仍有可能继续实施危害公共安全和
他人安全的行为的，在判处治安处罚或
刑罚的同时，附加由法院判处一定时间
的‘行为监督’，初步设想可以 1到 6个
月，对其行为习惯和心理进行矫正和治
疗”。

（据新京报）

劳教废止一年
社区服刑人员增6万
机构调整为戒毒局、轻刑犯监狱以及教育矫治局等；
各地正着手解决人员分流、职能转变等问题

1月15日14时许，北京市
大兴区天堂河强制隔离戒毒所
对面，一处占地约 200多亩的
未挂牌场所，被铁丝网层层包
围。大门口的告示牌上，被抹
去的红色字体依稀可以看出

“劳教所警戒区”字样。门岗
工作人员证实，此处正是原来
的天堂河劳教所，“现在里面
早就没人了。”他说。

废止劳教制度后，绝大多
数省区市都将原来的劳教局调
整为戒毒局。去年 11月 5日，
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司
法部副部长张苏军回应废止劳
动教养制度的后续工作时，也
表示：“司法部和各省司法行
政机关已经转变工作职能，设

立了戒毒管理局，全国绝大多
数的劳教场所已转为强制隔离
戒毒所。”

安徽全省 8个劳教场所全
部加挂“强制隔离戒毒所”牌
子，向戒毒管理全面转型。上
海市吴淞路 333号，原挂有上
海市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上
海市戒毒管理局两块牌子，目
前只剩下上海市戒毒管理局一
块牌子。

有的省份则将劳教所转为
轻刑犯监狱，山东将该省第一
女子劳教所等 6所劳教所，转
为轻刑犯监狱。

将劳教局调整为教育矫治
局的，仅有北京等少数地区。
北京市劳教系统一位工作人员

介绍，早在去年 5月 6日，北
京市政府就正式发文，决定将
北京市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调
整为北京市教育矫治局，为市
政府部门管理机构，由市司法
局管理。

上述“更名”文件下发前
后，北京市劳动教养工作管理
局下辖的 7处劳教所，有的转
为监狱，如原来的团河劳教
所，现在已是“北京市监狱团
河二监区”；有的转为强制隔
离戒毒所，如天堂河劳教所预
计会并入天堂河强制隔离戒毒
所。

由于“三定方案”未定，
所以北京市教育矫治局目前并
未挂牌。其位于北京西三环外

的办公场所，大门外没有任何
标识。“原来这里就是劳教
局，去年不知道什么时候牌子
不见了”，1月 15日下午，附
近的百姓说。

一直关注劳教制度改革的
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认
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
了劳教制度改革的方向，提出

“废止劳教制度，完善对违法
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
健全社区矫正制度”。按照此
方向，北京将原劳教局调整为
教育矫治局的做法，可谓“一
步到位”。

他期待筹备中的北京市教
育矫治局，能为全国劳教制度
改革树立可供借鉴的样板。

与机构转型同步进行的则
是劳教所工作人员的分流，中
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
劳教场所再利用、劳教民警转
型不应该成为“后劳教时代”的
难题，“很多地区都面临警力不
足问题。去年多数地区的劳教
民警或者转到司法行政机关，
从事强制戒毒、社区矫正方面
的工作；或者转到公安机关的
其他警种。”。

北京市一名前劳教所干警
告诉记者，去年年中他“转行”
做强制隔离戒毒民警，“估计以
后会留在强制隔离戒毒所，有
可能转到其他警种，也有可能
彻底转行，干社区矫正”。

去年，北京市政府下发劳
教所“更名”文件时提出，北京
市教育矫治局的“三定方案”，
即北京市教育矫治局的机构职
责、内设机构、人员编制等，另
行印发。前述北京市劳教系统
工作人员介绍，目前‘三定方

案’正在筹备中。
四川省大堰劳教所是我国

较早的劳教所之一，成立于
1961年。2008年加挂“四川省
资阳强制隔离戒毒所”牌子。
劳教制度废止后，大堰劳教所
并入资阳强制隔离戒毒所。“去
年强制戒毒收治人数比原来增
多了”，该所工作人员任安莲对
新京报记者说，劳教民警也“原
地转岗”，转为戒毒民警，“工作
方式跟原来差别不大，所以都
很适应”。

与此相比，转型为社区矫
正的劳教民警，则面临新工作
的适应问题。

去年3月，王立科离开工作
了十几年的劳教所，来到上海
市静安区司法局社区矫正中
心，“转行”做社区矫正民警。
去年上海选派218名劳教民警，
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中。王立
科就是其中之一。

转岗不久，王立科就遇到

了在劳教所不可能出现的场
景。一名 81岁的社区服刑人
员，因家庭纠纷犯故意伤害罪，
被判缓刑，“我们的主要任务是
监督他不要继续犯罪，按程序
对他履行社区矫正宣告时，他
不接受，指着我说，‘你穿警服，
我现在不归公安管，社区矫正
是司法局的事’”。

“在劳教所可以依据相关
规定，对劳教人员采取谈话、关
禁闭等一系列教育手段，有些
手段具备一定的强制性。但在
大墙外，主要的工作方法就是
谈话”。王立科明显感觉到，相
比大墙内的固定工作模式，按
章按规办事，大墙外要跟形形
色色、相对自由的服刑人员沟
通，还要协调居委会、派出所方
方面面，“更具挑战性”。

虽然已在静安区司法局社
区矫正中心工作了十个多月，
但目前，王立科的编制还在原
单位上海市戒毒局，“如果说转

岗后有什么疑问，主要就是编
制问题。期待这个问题能明
确。如果编制一直留在戒毒
局，那就说明社区矫正是临时
的，我们还会回去”。

上海市社区矫正管理局刑
罚执行处处长张国华表示，218
名选派民警的编制都在原单
位，“目前，218名选派民警的工
作状态总体平稳，适应了新岗
位，积极性很高。不过如果编
制问题长期不解决，工作积极
性也许会受到影响”。

张国华另一方面的困惑
是，“从工作实务角度考虑，社
区矫正工作迫切需要民警参
与，民警参与有利于解决社区
矫正的一些难题。但是如果从
工作发展角度考虑，是不是应
该成立社区矫正官这样的专职
队伍？”张国华说，社区矫正法
已经纳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的立法规划，“期待这部法律
早日出台，明确这个问题”。

【机构转型】

转为教育矫治局 北京“一步到位”

【人员分流】

有的“原地转岗”有的进入“社区”

【职能转变】

社区矫正“升温”
各地加强检查

刚刚过去的2014年被称为新时期中国历史
的“法治元年”，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
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为本轮司法体制改革提
供强有力的支撑。

在2014年中央政法会议召开满一年之际，
新京报推出系列报道，回溯过去一年政法改革在
后劳教时代、司法改革、公共安全等方面的改
革新举措和新思路。

2013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
会通过《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
规定的决定》，施行了近60年、广受
争议的劳教制度终于画上句号。
其后，全国350余个劳教场所全
部摘牌转型。

制度变革带来的是机构
人事的“转型”，劳教所大多转
变为戒毒局、轻刑犯监狱以及
教育矫治局；原工作人员也面
临分流和适应新工作的“挑战”。
目前，各地区正在着手解决劳教制
度废止后的人员分流、场所再利用、机
构重设等一系列问题。

安徽、上海等绝大多数省市调整为戒毒局；山东等地转为轻刑犯监狱。

北京教育矫治局“三定方案”在筹备中；劳教所员工期待明确编制问题。

去年全国社区服刑人员增加6万，

专家称要防止成为“劳教替代品”。


